
南京邮电大学文件

校发〔2010〕10 号 

 

关于发布《南京邮电大学校外兼职研究生导

师遴选及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二级单位、相关职能部门： 

经校第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，并报

2010 年 3 月 1 日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南京邮电

大学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遴选及管理办法》发布。请遵照执

行，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三月十六日  
 
 

 ─ 1 ─



南京邮电大学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 
遴选及管理办法 

 
为了进一步拓宽我校研究生培养渠道，加强学科建设和

导师队伍建设，保证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聘任工作的规范进

行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聘请的基本原则 

1、有利于促进我校与国内外其他单位的交流与合作。 

2、有利于促进研究生论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，提高我

校研究生培养质量。 

3、有利于满足学科专业培养研究生和学科建设的实际

需要。 

二、申请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

1、申请者与我校合作良好、联系密切，与我校相关学

科点有实质性的长期教学和科研合作经历。 

2、有能够反映承担课题经费情况的科研课题批复文件

或合同等，并经其所在单位科研主管部门签字签章证明。 

3、能够按照《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导师工作管理规定》

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，服从学校和学院关于

研究生导师的各项管理规定。 

4、其他任职条件与校内导师的任职条件相同。 

三、校外兼职导师遴选时间及程序 

1、校外兼职导师遴选时间与校内导师的遴选时间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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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各学院根据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在导师遴

选工作开始后，提出设置校外兼职导师岗位的申请报告,报

研究生部审核。 

3、原在我校工作的导师，若调离我校后有意向继续在

我校担任导师，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其原所在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，报请研究生部以及主管校长批准，可

在原专业以兼职导师身份指导研究生。 

4、符合聘任要求的申请者在征得原工作单位同意后，

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《南京邮电大学校外兼职研究

生导师申请表》，同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5、随后其他程序同校内导师选聘的程序。 

四、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的管理 

1、校外兼职导师实行聘任制，聘期不少于三年。 

2、兼职导师一般不能独立指导研究生，须与我校一名

导师合作共同指导研究生。 

3、校内导师应根据兼职导师完成指导工作的实际情况，

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量分给兼职导师。 

4、对于不能正常继续履行导师岗位职责的校外兼职导

师，我校将取消其资格。 

5、校外兼职导师聘任期间，所指导的我校研究生取得

的各类成果均归南京邮电大学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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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兼职  导师  遴选  管理  办法 

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0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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